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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9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172,720万元的担保，有

效期自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并授权公司

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在核定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执

行，签署有关的文件、协议等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二、担保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

行”）签订了合同编号：NCDBJJ2025126《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九江

琥珀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琥珀新材”）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协

议》提供 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2、近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签订了合同编号：（2095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5）第 00130号《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公司为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福新材”）与

浙商银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10,200 万元的担

保保证。

上述提供的担保在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琥珀新材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名称：九江琥珀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17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港兴路 188号

4、法定代表人：王德用

5、注册资本金：壹拾陆亿柒仟贰佰壹拾捌万柒仟贰佰元整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货物进出口，电子元器件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电池零配

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电子产品销售，工业设计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节能管理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琥珀新材 73.68%股权。

9、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未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515,538.41 288,575.39

负债总额 322,071.29 247,211.77

净资产 193,467.12 41,363.62

项目 2025年 1月-9月 2024年 1月-12月

营业收入 167,212.02 94,803.51

利润总额 -2,452.41 -6,597.09

净利润 -1,110.29 -6,460.11

10、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担保方琥珀新材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德福新材基本情况

1、名称：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 6月 13日

3、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崆峒山路北段 2108号

4、法定代表人：张涛

5、注册资本金：壹拾亿元整

6、经营范围：电解铜箔生产与销售（包括对外出口）、铜箔产品及延伸产

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新材料的技术研发、服务与咨询；物流及运输。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德福新材 51%股权。

9、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未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531,225.83 483,004.72

负债总额 398,407.85 363,762.48

净资产 132,817.98 119,242.24

项目 2025年 1月-9月 2024年 1月-12月

营业收入 394,732.57 338,753.37

利润总额 13,377.28 -18,794.35

净利润 13,352.69 -18,713.26

10、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担保方德福新材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合同编号：NCDBJJ2025126《最高额保证合同》

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的本金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仟万元整）



3、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

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

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4、保证期间：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浙商银行签订的合同编号：（2095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5）

第 0013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的本金金额：10,200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零贰佰万元整）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

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对外担保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解决子公司琥珀新材、德福新材的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通过连带责

任保证的方式对其提供支持，有利于琥珀新材、德福新材的发展。公司对琥珀新

材、德福新材的债务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财务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及子公司

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

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NCDBJJ2025126《最高额保证合同》；

2、（2095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5）第 0013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6日


	ai_proofread_36910499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ai_proofread_36910502
	ai_proofread_36910503
	ai_proofread_36910504
	ai_proofread_36910505
	ai_proofread_36910506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ai_proofread_36910514

	五、对外担保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